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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江沿海港口 

布局规划（2015－2030年）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各委办厅局，省各直属单位： 

《江苏省沿江沿海港口布局规划（2015－2030年）》已经省

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 

 

 

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17年4月20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

苏政办发〔2017〕57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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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沿江沿海港口 

布局规划（2015－2030年） 

 

“十一五”以来，在交通运输部和省委、省政府的高度重

视和大力支持下，我省沿江沿海港口实现了快速发展，港口布

局持续优化，设施能力显著提升，服务功能不断拓展，总体规

模位居全国省级港口首位，有力支撑了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

发展。随着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发展变化，我省港口发展站在了

新的历史起点上。“一带一路”、长江经济带和江苏沿海开发

等国家战略的实施，为沿江沿海港口更好地发挥支撑作用，构

筑发展新优势提供了重要机遇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

江经济带“共抓大保护、不搞大开发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迫切

要求我省沿江沿海港口优化功能布局，集约高效利用资源，实

现绿色安全发展。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港口法》和交通运输部颁发的《港口规划管理规定》，编制

本布局规划，加强顶层设计，指导和推动我省沿江沿海港口全

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，为推进“两聚一高”新实践、建设“强

富美高”新江苏提供有力支撑。 

本布局规划范围包括沿江沿海港口岸线及相关水、陆域。规

划基础年为2014年，部分参考2015年，规划水平年为2020年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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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30年。 

一、港口发展和布局现状 

（一）发展现状。 

我省沿江沿海地区共布局10个港口，其中，连云港港、南京

港、镇江港、苏州港、南通港为国家主要港口，扬州港、无锡（江

阴）港、泰州港、常州港、盐城港为地区性重要港口。长江南京

以下12.5米深水航道、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、盐城港大丰港区

10万吨级航道、南通港洋口港区15万吨级航道等一批深水航道相

继建设。截至2015年底，全省沿江沿海港口共有生产性泊位1304

个（沿江1146个、沿海158个），综合通过能力12.9亿吨（沿江

10.7亿吨、沿海2.2亿吨）。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泊位475个（沿江

397个、沿海78个），综合通过能力9.4亿吨（沿江7.5亿吨、沿海

1.9亿吨），分别占沿江沿海港口总量的36%和73%。2015年，全

省沿江沿海港口实现货物吞吐量17.9亿吨，其中外贸吞吐量4.0

亿吨，“十一五”以来年均增长8.8%和10.5%；连云港港、南京

港、镇江港、苏州港、南通港5个国家主要港口吞吐量占沿江沿

海港口吞吐总量的70%以上；煤炭、石油、金属矿石和集装箱等

主要运输货种吞吐量占沿江沿海港口吞吐总量的64%。 

（二）综合评价。 

港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临港产业布局的重要依

托。我省沿江沿海港口承担了全省65%以上煤炭和90%以上原

油、铁矿石等能源、原材料进口，以及90%外贸进出口货物运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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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口能力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。依托港口码头，沿江地区

集中了全省90%以上的冶金和石化企业、60%以上的电力企业、

70%以上的水泥和造纸企业，有力带动了临港产业发展。 

港口是长江中上游及沿陇海线大宗物资转运和对外交往的

重要门户，我省沿江沿海港口承担了长江中上游地区55%以上物

资和20%集装箱吞吐量的转运任务，其中，中上游地区大型企业

所需70%以上的海进江煤炭、80%以上的外贸进口铁矿石在我省

沿江港口完成中转。连云港港约40%的货物吞吐量是为沿陇海线

及周边省份服务，已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出海通道。 

港口是构建长江三角洲地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载体。

我省沿江沿海港口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北翼，承担了区域内

90%以上的能源和外贸物资运输，在海铁转运、江海转运以及多

式联运中的地位日益突出，已成为连接上海、长江三角洲及中上

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纽带。 

（三）存在问题。 

一是码头布局专业化、集约化程度偏低，港口岸线开发存在

碎片化现象，发展方式相对粗放，局部地区市场竞争激烈，难以

适应绿色、安全、集约发展的需要。二是随着新型城镇化步伐的

不断加快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加速推进，港口和城镇在资源空

间、功能布局等方面的矛盾日益凸显。三是码头数量众多，但缺

乏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，港口产业链不够完善，综合竞争力不强。

四是危化品码头点多面广，重特大危险货物事故应急救援能力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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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，面临较大的安全和环境风险。 

二、港口发展需求预测 

“一带一路”、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，要求我

省沿江沿海港口依托黄金水道建设江海联运港区，强化运输枢纽

作用，拓展物流、航运及保税、商贸等服务功能，提高综合服务

能力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推进，要求我省沿江沿海港

口更好地发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北翼功能，进一步加强与区域港

口的竞争与合作；我省沿海地区开发的加快推进和沿江地区产业

结构的优化升级，要求沿江沿海港口结合区域发展特点，积极推

进港口布局优化、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。 

根据腹地经济社会发展对港口发展的需求，我省沿江沿海港

口吞吐总量将保持总体稳定、略有增长，其中沿江港口吞吐量保

持稳定、沿海港口吞吐量略有增长，增量逐渐向沿海转移。同时，

按照国务院印发的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和全省“两减六治

三提升”专项行动相关要求，我省沿江地区将严控冶金、炼化、

煤电等产业规模，煤炭、石油化工、矿石等物资需求放缓。预测

到2020年，我省沿江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将达到19.5亿吨，“十

三五”期间年均增速为1.8%，其中外贸吞吐量将达到4.6亿吨，

年均增速为2.8%；到2030年，我省沿江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将

达到22亿吨，2020－2030年年均增速为1.4%，其中外贸吞吐量

将达到6.2亿吨，年均增速为2.6%。 

三、港口发展的定位目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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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战略定位。 

从国家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发，结合《全国沿海港

口布局规划》和《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》的相关要求，我

省沿江沿海港口发展的战略定位是：融入“一带一路”、长江

经济带国家战略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要资源；服务长江流域、

沿陇海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；加快推进我省新型工

业化、城镇化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；构

建全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、提升综合运输效率和服务水平

的重要支撑。 

（二）战略目标。 

牢固树立和贯彻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

按照“陆海统筹、江海联动、创新融合”的原则，通过政府引导、

市场主导，聚力推进长江南京以下江海联运港区、南京区域性航

运物流中心、连云港港区域性国际枢纽港、苏州太仓集装箱干线

港等“一区三港”的建设发展，着力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和辐射带

动能力，着力提升我省沿江沿海港口整体竞争力。到2030年，打

造专业化的江海联运港区，构建便捷的港口集疏运通道，提升国

际化的港口服务能力，基本建成布局合理、资源集约、保障有力、

绿色平安的现代化港口体系。  

四、港口岸线利用和布局规划 

（一）规划原则。 

全面服务原则。服务“一带一路”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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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略，服务本地区和长江流域、沿陇海线等腹地经济社会发展。 

统筹协调原则。符合城镇体系规划，做好与土地利用规划、

城市总体规划、江河流域规划、海洋功能区域规划、综合交通运

输体系规划等的衔接协调。 

集约高效原则。把资源节约、环境友好、安全高效作为港口

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导向，强化资源有效利用和生态保护。 

改革创新原则。推进沿江沿海港口一体化改革，打破行政壁

垒，推动港口资源整合，提升发展质量，增强综合实力。 

（二）港口岸线利用规划。 

1．岸线资源评价。 

我省沿江沿海港口岸线包含南京以下长江岸线、洲岛岸线

和沿海岸线。其中沿江南岸浏河口以上、北岸北支口启东咀以

上至苏皖交界处，自然岸线总长1167.4公里（干流两岸岸线长

827.1公里，江心洲及夹江岸线长340.3公里）。沿海大陆岸线

北起苏鲁交界的绣针河口，南至长江口启东咀，岸线总长1090

公里。 

经过多年治理，沿江河段具有基本稳定的深槽近岸岸线资源。

除仪征水道、六圩和嘶马弯道、通洲沙河段上段主泓偏北岸外，南

京至南通港河段的主泓大多靠南岸，且南岸基岩山丘和下蜀土阶地

近岸抗冲性好，江岸多顺直微弯、河滩窄，深槽、岸线稳定，具有

良好的建港岸线资源。 

经过多年演变，沿海岸段具有基本稳定的岸线资源。受东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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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进波和山东半岛南部旋转波两大潮波系统控制，沿海动力条件

相对特殊，大部分岸段具有宽阔的粉砂淤泥质潮滩和水下岸坡。

海岸总体处于动态平衡状态，其中废黄河三角洲岸线经过多年侵

蚀后退已趋于平稳，负10米等深线离岸近；南部辐射沙洲整体

稳定，脊槽相间和辐射状延伸的资源格局基本稳定，具备建设码

头的自然条件。整体海岸平直开敞、岸滩宽、陆域开阔，为港口

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充足的发展空间。 

2．港口岸线利用现状评价。 

截至2015年底，我省沿江港口已开发岸线330.4公里，其中，

长江干流已开发岸线306.3公里，南京、南通、苏州、泰州、镇

江港已开发岸线占其总量的比例为80.4%。沿海港口已开发岸线

81.9公里，主要集中在连云港港连云港区、盐城港大丰港区。 

我省沿江港口开发程度较高，可成片开发的深水岸线储量匮

乏，南岸岸线资源更为紧张；北岸资源大多需通过河势治理、岸

坡维护工程实施方可开发。沿海港口岸线开发的前期科研深度还

有待提高，岸线开发节奏、开发重点需进一步明确。 

3．港口岸线利用规划。 

依据已批复（或通过审查）的各市港口总体规划，符合城镇

体系规划，并做好《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》《江苏

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》《长江经济带沿江取水口排污口和应

急水源地布局规划》等的衔接，沿江沿海地区规划港口岸线818.7

公里，其中，沿江地区504.4公里，沿海地区314.3公里。截至20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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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底，已利用岸线412.3公里，其中，沿江地区330.4公里，沿海

地区81.9公里。各港口具体岸线利用规划方案在港口总体规划阶

段进一步予以明确。 

江苏省港口岸线资源利用规划汇总表 

单位：公里 

 
规划港口岸线 已利用港口岸线 未利用港口岸线 

合计 深水岸线 合计 深水岸线 
深水岸线 
利用率 合计 深水岸线 

全省合计 818.7 608.1 412.3 326.7 54% 406.4 281.4 

沿海小计 314.3 224.2 81.9 63.8 28% 232.4 160.4 

沿江小计 504.4 383.9 330.4 262.9 68% 174 121 

1．苏州港 86.9 83.7 55.0 55.0 66% 31.9 28.7 

2．南京港 67.0 54.0 50.9 41.4 77% 16.1 12.6 

3．连云港港 89.0 89.0 28.8 28.8 32% 60.2 60.2 

4．南通港 204.0 120.0 95.2 55.7 46% 108.8 64.3 

   其中：沿海 104.2 70.8 28.3 21.8 31% 75.9 49.0 

         沿江 99.8 49.2 66.9 33.9 69% 32.9 15.3 

5．镇江港 101.5 70.9 41.6 32.1 45% 59.9 38.8 

6．扬州港 46.2 42.4 39.5 35.7 84% 6.7 6.7 

7．泰州港 71.1 56.3 51.4 41.3 73% 19.7 15.0 

8．常州港 8.5 4.0 4.3 2.7 68% 4.2 1.3 

9．无锡（江阴）港 23.4 23.4 20.8 20.8 89% 2.6 2.6 

10．盐城港 121.1 64.4 24.8 13.2 20% 96.3 51.2 

注：1﹒港口岸线利用规划视港口发展需要，在各市港口总体规划修编中可进一 

步优化； 

2﹒南京港不含仪征港区岸线。 

（三）分层次港口布局规划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，以《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

划》和《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》为指导，规划我省港口形成

以连云港港、南京港、镇江港、苏州港、南通港为主要港口，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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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港、无锡（江阴）港、泰州港、常州港、盐城港为地区性重要

港口，分工合作、协调发展的分层次发展格局。 

（四）主要货种运输系统港口布局规划。 

1．集装箱。 

我省沿江沿海港口外贸集装箱码头布局规划为“干线－支

线”两个层次。苏州港为集装箱干线港，重点发展太仓港区，以

外贸集装箱干线、内贸运输为主。其他港口为支线港，其中连云

港港作为沿陇海线地区集装箱运输的主要口岸，加快发展成为集

装箱运输的干线港；南京港以发展近洋、内贸集装箱运输为主。 

内贸集装箱运输以就近直达为主。沿江港口集装箱运输近期

形成水水中转的“干线－支线”运输网络，其他港口可形成部分

集装箱向南京港、苏州港中转的运输体系。 

2．外贸进口铁矿石。 

沿江港口主要为我省和长江中上游地区冶金企业提供运输

服务。苏州港太仓港区、南通港布局20万吨级减载矿石船专业化

接卸码头；泰州港、苏州港张家港港区布局10万吨级及以上矿石

接卸码头，接卸10万吨级外海直达运输船舶，主要服务本地区钢

铁企业为主；镇江港、南京港以二程船接卸转运码头为主，布局

7万吨级以下矿石接卸码头。 

连云港港是沿陇海线外贸进口铁矿石的重要口岸，布局20

万吨级以上专业化矿石接卸码头。 

3．煤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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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国家能源战略储备基地布局，充分挖掘既有煤炭专业化

码头能力，在苏州港、南通港、泰州港、镇江港布局专业化接卸

中转码头，以服务我省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煤炭中转运输为主。逐

步调整通用码头装卸煤炭作业，适应能力供给减量趋势；苏州港、

南通港等布局15－20万吨级减载泊位；泰州港等布局10万吨级泊

位为主；镇江港、南京港等布局7万吨级及以下泊位为主。 

连云港港根据煤炭下水需求情况适时改造和调整装船泊位；

结合煤炭需求变化，布局专业化煤炭接卸泊位。南通港、盐城港

煤炭运输以直达运输为主，根据需求配套布局5－15万吨级专业

化泊位。南通港通州湾港区预留布局煤炭专业化码头发展空间。 

4．油气化工品。 

（1）原油。 

随着日照－仪征原油运输管道的建成投产，长江三角洲地区

外贸进口原油运输系统形成由宁波－舟山港、日照港大型原油码

头接卸，经甬沪宁、仪长、日仪输油管道向上海、南京、长岭等

长江三角洲沿海和长江沿线地区转运为主的格局。根据高凝点原

油的运输需求及考虑运输安全性、灵活性等因素，保留一定的水

水中转能力，扬州港作为管－水转运港保留部分海进江原油中转

功能。根据石化产业发展需要，规划连云港港徐圩港区配套布局

原油码头。 

（2）成品油、化工品。 

我省成品油、化工品码头布局遵循严控增量、降低总量、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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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存量的原则。 

沿江地区油品、化工品码头建设应依托化工园区相对集中布

局，以服务后方化工企业公用运输为主。既有油品、化工码头应

加强资源整合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，按照《省政府关于深入推进

全省化工行业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苏政发〔2016〕128号）

要求，严禁在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新建危化品

码头，加强安全监管和环境保护，逐步实施功能调整。 

沿海地区油品、化工品码头建设应根据石化产业和地方经济

发展需要，规模化集中布局，提高码头保障能力，并依规完善安

全环保设施。 

（3）LNG（液化天然气）。 

随着国际能源结构调整，LNG等清洁能源的应用将更加普

遍，未来LNG能源将成为江苏省能源原料供应的重要保障。 

我省LNG运输系统布局以沿海为主，在未明确LNG船舶进

江通航安全的前提下，近期沿江地区通过管道、槽车运输LNG。

沿海港口LNG布局以盐城港、连云港港、南通港等为主，通过管

道、槽车等方式向长江三角洲地区疏运。 

5．商品汽车。 

根据腹地商品汽车物流运输需要，在南京港、苏州港太仓港

区和张家港港区等布局商品汽车码头，辐射周边分销网络。结合

汽车企业生产需求，在镇江港、扬州港、苏州港常熟港区等配套

布局商品汽车码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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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海地区依托汽车生产企业就近布局商品汽车码头。结合汽

车企业生产需求，在连云港港、盐城港等配套布局商品汽车码头。 

6．邮轮。 

结合旅游产业发展需要，规划在连云港港、南京港、镇江港、

无锡（江阴）港、南通港、苏州港等利用既有客运码头布局邮轮

运输功能，未来视发展需求适时改造、新建专业化邮轮泊位。 

（五）分区域港口布局规划。 

沿江港口以资源整合、转型升级、优化发展和提升现代化水

平为主。为了更好地服务综合运输体系构建、临港产业布局、港

城协调发展，推进南京港龙潭和西坝港区、镇江港大港港区、扬

州港扬州港区、泰州港高港港区、无锡（江阴）港申夏港区、常

州港录安洲港区、南通港通海港区、苏州港太仓港区等9个重点

港区发展。 

沿海港口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，带动临港产业规模化布局为

主，注重规模化、集约化，进一步突出发展重点。推进连云港港

连云港区、徐圩港区，盐城港大丰港区，南通港通州湾港区等4

个重点港区发展。 

1．苏州港。 

苏州港包括太仓、张家港和常熟港区。重点发展太仓港区，

建设规模化的集装箱港区，打造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

成部分，同时承担长江三角洲地区大宗散货海进江中转运输服

务。张家港港区和常熟港区以服务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临港产业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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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。 

2．南京港。 

南京港包括七坝、铜井、板桥、梅子洲、浦口、上元门、下

关、新生圩、大厂、西坝、栖霞、龙潭和马渡港区。南京港应进

一步加强港区整合，积极拓展港口现代物流、航运服务等功能，

逐步发展成为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。重点发展龙潭港区、西坝港

区，龙潭港区以集装箱、大宗散货江海中转为主，西坝港区以石

油化工品、煤炭江海中转为主。 

3．连云港港。 

连云港港包括连云、徐圩、赣榆和灌河港区。连云港港应发

挥“一带一路”交汇点优势，打造成为中哈物流中转基地、上合

组织成员国出海口、东中西合作示范区和区域性国际枢纽港。重

点发展连云港区、徐圩港区，连云港区以集装箱、大宗散货运输

为主，徐圩港区以石油化工品运输为主。 

4．南通港。 

南通港包括如皋、天生、南通、任港、狼山、富民、江海、

通海、启海、洋口、吕四和通州湾港区。南通港应深化一体化改

革，加强港区整合，推进陆海统筹、江海联动；沿江以资源整合、

结构调整为主，重点发展通海港区，以集装箱运输为主；沿海以

服务临港产业为主，重点发展通州湾港区，预留为长江沿线地区

提供江海中转运输服务功能。 

5．镇江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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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江港包括高资、龙门、新民洲、谏壁、大港、高桥和扬中

港区。镇江港应加快宁镇扬地区港口一体化，推进资源整合和经

营管理一体化，以发展江海河联运为主，服务腹地大宗散货和外

贸物资中转运输。重点发展大港港区。 

6．扬州港。 

扬州港包括仪征、扬州和江都港区。加快推进港口资源整合，

以服务临港产业、腹地中转运输为主。重点发展扬州港区。 

7．泰州港。 

泰州港包括高港、泰兴和靖江港区。以服务临港产业和苏中

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主，同时为长江中上游地区提供中转运输服

务。重点发展高港港区。 

8．常州港。 

常州港包括录安洲、圩塘和夹江港区。主要服务于常州地区

生产生活物资运输。常州港应加强与无锡（江阴）港、镇江港合

作和资源整合。重点发展录安洲港区。 

9．无锡（江阴）港。 

无锡（江阴）港包括石利、申夏、黄田和长山港区。以发展

江海河联运和服务临港产业为主，为无锡市、江阴市发展外向型

经济服务。重点发展申夏港区。 

10．盐城港。 

盐城港包括大丰、射阳、滨海和响水港区。以服务临港产业

为主，为盐城市和苏北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服务。重点发展大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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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区。 

（六）沿江港口锚地总体规划。 

2015年底，长江江苏段沿江共有锚地35处，总面积72.97平

方公里。其中，万吨级以上锚位133个，3万吨级以上锚位51个，

5万吨级以上锚位14个，10万吨级以上锚位1个。目前，沿江已初

步形成了以万吨级以上锚地为主，主要分布在南京、镇江、泰州、

南通、苏州五港的总体格局。到2030年，规划形成锚地48处，总

面积108.81平方公里。其中，万吨级以上锚位200个，3万吨级以

上锚位118个，5万吨级以上锚位50个，10万吨级以上锚位11个。 

（七）港口集疏运规划。 

加大港口集疏运设施向连云港、南京、苏州等港口和重点港

区的倾斜力度，构建结构合理、衔接顺畅、组织有效的港口综合

集疏运体系。加强部分重点港区进港铁路、公路、疏港航道的规

划与建设，着力推进集装箱专业化港区疏港公路建设。全面实现

长江南京以下12.5米深水航道全线贯通，推进部分重点港区通江

达海的高等级内河航道建设，构建畅通高效的江海河联运网络。

进一步加强原油、成品油、天然气等管道集疏运设施与港口的衔

接。 

五、环境影响评价 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

境影响评价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省政府关于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

境保护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政发〔2016〕96号）、《省政府关于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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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推进全省化工行业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等政策文件的有关要

求，全面树立绿色安全发展理念，严守安全、环保底线，推动绿

色循环低碳港口建设，集约高效利用资源，加强污染防治，强化

环境风险管控，促进港口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。 

（一）集约高效利用港口资源。 

着力推动港口总体减量、布局优化、集约高效发展，提升港

口绿色发展水平。着力优化港口布局，取消与水源保护地、生态

红线区域等有冲突的港口岸线，明确港口建设必须满足水源地保

护相关规定等。集约高效利用资源，推动港口集约、集中发展，

加强低效港口资源整合，严控新增港口岸线资源利用，提升资源

利用效率。 

（二）提升港口污染防治能力。 

推进港口污染物接收处理设施建设，提高含油污水、化学品

洗舱水等接收处置能力，统筹规划建设船舶化学品洗舱水接收

站。加强港口粉尘综合防治，港口露天堆场需设置防风抑尘网、

围墙、防护林等防尘屏障。加强港口噪声防治，选用低噪声动力

设备，并设隔声、消声装置。加强港口清洁能源推广应用，加快

靠港船舶使用岸电基础设施建设，积极推进港作机械“油改电”

和港口水平运输机械“油改气”，推进港口水平运输机械应用

LNG。 

（三）强化港口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。 

危化品码头企业应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，完善环境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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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预案并备案，同时纳入项目环评。定期开展危险货物装卸专项

治理。港区内成立污染事故应急机构，加强污染应急队伍建设。 

（四）做好港口环境保护工作。 

在实施港口项目建设时，严格执行港口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

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要求，提倡生态环保设计，严格落实环境保

护，加强施工期间环境保护工作，确保污染物排放达标，同时推

进港区绿化建设。在港口生产运营过程中，应加强环境保护管理

工作。 

六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 

成立省港口建设发展领导小组，加强对港口发展重大事项的

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。进一步增强港口管理力量，加大监督管理

力度，促进沿江沿海港口严格依照规划合理分工、错位发展。 

（二）加强政策支持。 

加大对港口公共基础设施、集疏运设施等建设维护的支持力

度，研究制定港口建设发展用地、用海、资金等保障政策，研究

制定对港口集装箱运输发展的支持政策，加快提升港口综合实

力。 

（三）加强资源整合。 

制定出台江苏省港口岸线管理办法，加强港口岸线资源整合

和管控。依法严格准入审批，严控危化品码头。各级政府应加大

港口资源整合力度，通过资源供给保障、税收优惠以及异地置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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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地补偿等方式，切实推进资源整合工作。 

（四）加强分类指导。 

对于承担腹地综合运输的港区，应集约化布局，提升规模化、

现代化水平。对于服务临港产业发展为主的港区，应先行着力推

进全省临港产业（园区）的优化布局和集约发展，以此为基础，

实现港口相对集中布局，促进港口产业协调发展。 

（五）加强一体化改革。 

按照省委、省政府的战略部署，深化沿江沿海港口一体化改

革，逐步实现一体化发展。积极推进港口管理一体化，加大港口

规划、资源配置、市场监管等统筹力度，营造统一公平的发展环

境。积极推进港口投资运营一体化改革，以资本为纽带整合港口

资源，形成港口投资、开发、运营全省“一盘棋”。积极推进港

口服务一体化，加强大通关体系、综合物流信息平台和统一市场

环境建设。 

（六）加强依法行政。 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《江苏省港口条例》等法律

法规赋予的管理职能和相关要求，完善港口管理体制，加大对港

口规划、建设、运营、管理等全过程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。

开展长江过驳作业专项整治，提高污染防治和安全防范能力。坚

决打击不按规划建设港口、未批先建、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违规行

为，促进全省港口健康有序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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